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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彰化縣動物防疫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條條文，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月一日生效。 

  附「彰化縣動物防疫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條修正條文 

 Ἴ ρ  ≡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    本所設下列各課，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豬禽防疫課掌理豬禽傳染病之預防、防疫、衛生保健教育輔導，疫情調   

查處理與統計，輸出入豬禽追蹤檢疫管理等事項。 

        二、草食暨檢驗課掌理草食及水產動物傳染病之預防、防疫、衛生保健教育

輔導及疫情調查處理與統計，辦理動物疾病診斷、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檢

診、調查、研究、處理，獸醫技術研究、訓練與學術交流，輸出入草食

及水產動物追蹤檢疫管理等事項。 

        三、動物保護課掌理動物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犬貓及野生動物救護、流浪

犬貓之絕育、收容管理及認養、實驗動物及經濟動物福利管理、動物保

護違法案件查處等事項。 

        四、寵物管理課掌理特定寵物業輔導與管理、展演動物業輔導與管理、寵物

絕育及登記管理、狂犬病預防工作、輸出入寵物追蹤檢疫管理、寵物用

飼料及寵物食品管理及寵物生命紀念設施或殯葬設施事業管理工作等

事項。 

        五、獸醫藥政課掌理獸醫師（佐）登記、管理、執行業務之監督與訓練、動

物用藥品管理、品質抽驗及輔導管理、畜牧場畜禽產品藥物殘留之監測

與輔導管理、行政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課等事項。 

        本所得視業務需要，委託執業獸醫師(佐)協助辦理。 

第十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本府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7日 

府人企字第 1110505682號 
附件：彰化縣動物防疫所組織規程第

四條、第十條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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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彰衛醫懲字第 1114000012 號 

被懲戒人 

姓名：蕭為駿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原執業機構名稱：1080531-1110101執業於春天診所 

地址：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二段 28號 

原執業執照字號：彰衛醫執字第̥̥̥̥̥̥̥̥̥̥號 

                           

上被懲戒人因違反醫師法第 25條第 2款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經

彰化縣政府移付懲戒，本委員會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被懲戒人應予廢止執業執照。 

事  實 

一、 被懲戒人蕭為駿於 108年 5月 31日至 111年 1月 1日執業登記於本縣花壇

鄉中山路二段 28號之春天診所擔任家庭醫學科醫師，自 110年 7月起陸續

替南部大學在學生甲進行診療，稱其患有多項疾病，要求甲須密集回診，

並基於意圖性騷擾之犯意，於 110 年 7 月間共 5 次以觸診為由，乘甲女不

及抗拒而觸摸其胸部，以此方式性騷擾得逞。蕭為駿見甲對自己的各次「觸

診」行為並未起疑，竟食髓知味，另基於對於因醫療受自己照顧之人，利

用機會性交之犯意，分別於同年 7 月及 8 月期間 3 度利用機會性交得逞。

並於同年 8 月 5 日，對於因醫療關係受自己照顧之人，利用病人服從醫師

指示之權勢，基於利用權勢性交之犯意，對甲性交得逞。 

二、 是項案件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認涉有妨害性自主罪嫌提起公訴

(110 年度偵字第 12551 號、110 年度偵字第 11493 號)，並於 111 年 8 月 9

日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0年度侵訴字第 48號刑事判決，犯性騷擾罪，共

5 罪，各處有期徒刑 3 月，應執行有期徒刑 7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 元折算 1 日；又犯利用機會性交罪，共 3 罪，各處有期徒刑 8 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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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權勢性交罪，處有期徒刑 1年 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緩刑 5 年。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

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180 小時之義務勞務，

即應依檢察官之指揮參加法治教育 2 場次，另應於判決定之日起 1 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80萬元。 

三、 案經被懲戒人蕭為駿於 111年 11月 9日提出書面答辯，內容略以：「…對

自身錯誤認知所致之行為自責不已，…且於法院審理程序中亦坦然面段犯

行，經蕭為駿多次向被害人表達誠意後，…雙方並以高於一般司法實務就

同類型案件所判決之賠償金額甚鉅、甚至數費之金額達成和解，…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亦因考量雙方已達成和解，賜予蕭為駿緩刑諭知之寬典。…懇

請貴會對蕭為駿從輕處分，給予蕭為駿自新之機會…」，並於 111年 12月

9日到會陳述意見。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 醫師法第 25條規定：「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

付懲戒：（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務機會之犯

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四）

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 4款及第 28條之 4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

正當行為。」；第 25條之 1規定：「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

（二）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

停業 1個月以上 1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前

項各項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二、 本案已依醫師懲戒辦法相關規定，通知被懲戒人提出答辯或於 111年 12月

9日開會時到會陳述，本案經被懲戒人提出答辯及到會陳述，其內容本會業

於審酌，併此敘明。 

三、 綜上論結：本案審酌被懲戒人之違規情節，被付懲戒人有醫師法第 25條第

2款所規定之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爰處以醫師法第 25

條之 1第 1項第 4款之懲戒處分如主文。 

                    醫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委員      廖 慶 龍  

                                      委員      彭 德 桂  

                                      委員      楊 奕 先  

                                      委員      陳 穆 寬 (請 假 )  

                                      委員      楊 基 滐  

                                      委員      謝 明 憲  

                                      委員      吳 祥 富  

                                      委員      張 克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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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陳 振 吉  

                                      委員      葉 玲 秀  

                                      委員      李 淵 源  

                                      委員      廖 慧 珠  

                                      委員      楊 奕 強  

                                      委員      陳 志 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2 1 日                                            

被懲戒人如對本決議不服，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日內請求覆審。請求覆審，

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本會，由本會送交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覆審，逾期未聲請覆審

者，本案即行確定。 

                                          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彰衛醫懲字第 1114000013 號 

被懲戒人 

姓名：陳建銘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執業機構名稱：冠盈牙醫診所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埔西街 36號 

執業執照字號：彰衛醫執字第̥̥̥̥̥̥̥̥̥̥號 

                           

上被懲戒人因違反醫師法第 25條第 1款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經彰化縣

政府移付懲戒，本委員會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被懲戒人應不予懲戒。 

事  實 

一、  被懲戒人陳建銘係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民族路 124號 1樓「冠盈牙醫診所」

之牙醫師(該診所已於 110年 12月 10日遷移地址至彰化縣彰化市埔西街 36

號)。病患孫○○於民國 103年 11月 26日第一次至冠盈診所就診，復於 104

年 1月 20日由陳建銘實施植牙手術，植牙處位於右下顎第一大臼齒處及第

二大臼齒部位（牙齒編號 46、47）。病患於植牙手術後，因持續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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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不適，陸續於 104年 1月至 5月間共 8次返回冠盈診所接受陳建銘診治，

陳建銘陸續取出病患之 2 顆植體，並就植牙手術退費。嗣病患自 104 年 5

月 8 日又陸續至彰濱秀傳醫院、愛佳診所、臺中榮總、彰化秀傳醫院及其

他診所進行診療，104年 6月 8日經彰化秀傳醫院葉信圻醫師診斷可能為右

下顎第一大臼齒與第二大臼齒區骨髓炎，而在 104年 6月 12日，由臺中榮

總李立慈醫師安排施行死骨清創手術，於右下顎骨發現死骨及發炎肉芽組

織等情形。 

二、  上述情節，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年度易字第 1364號刑事判決陳建銘

犯業務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 5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

1日，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0年度醫上易字第 948號刑事判決上訴駁

回，陳建銘緩刑 2年。 

三、  案經被懲戒人陳建銘於 111年 12月 9日本會會議中到場陳述，內容略以：

「…台中高等法院法官認為本案件刑責很輕，也已經訴訟 7 年多，希望雙

方能和解，最後在法官見證下，和諧氣氛中與病患達成和解，也支付病患

請求之金額，…」。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   醫師法第 25條規定：「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

付懲戒：（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務機會之

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四）

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 4款及第 28條之 4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

正當行為。」；第 25條之 1規定：「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

（二）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

或停業 1個月以上 1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

前項各項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二、   本案已依醫師懲戒辦法相關規定，通知被懲戒人提出答辯或於 111年 12月

9日開會時到會陳述，本案經被懲戒人提出答辯即到會陳述，其內容本會業

於審酌，併此敘明。 

三、   綜上論結：本案審酌被懲戒人之違規情節，被付懲戒人未達醫師法第 25條

第 1 款所規定之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爰不予懲戒。 

                    醫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委員      廖 慶 龍  

                                      委員      彭 德 桂  

                                      委員      楊 奕 先  

                                      委員      陳 穆 寬 (請 假 )  

                                      委員      楊 基 滐  

                                      委員      謝 明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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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吳 祥 富  

                                      委員      張 克 士  

                                      委員      陳 振 吉  

                                      委員      葉 玲 秀  

                                      委員      李 淵 源  

                                      委員      廖 慧 珠  

                                      委員      楊 奕 強  

                                      委員      陳 志 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2 1 日                                            

被懲戒人如對本決議不服，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日內請求覆審。請求覆審，

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本會，由本會送交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覆審，逾期未聲請覆審

者，本案即行確定。 

                                          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1日 
     彰衛醫懲字第 1114000014號 

被懲戒人 

姓名：鄭永豐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執業機構名稱：杏林堂中醫診所 

地址：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 383、385號 1樓 

執業執照字號：彰衛中執字第̥̥̥̥̥̥̥̥̥̥號 

                           

上被懲戒人因違反醫師法第 25條第 2款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經

彰化縣政府移付懲戒，本委員會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被懲戒人應予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個月內接受額外 20小時醫療法規或醫學

倫理繼續教育課程。 

事  實 

一、  被懲戒人鄭永豐於 88年 12月 27日至 108年 3月 19日擔任本縣杏林堂中醫

診所(址設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 383、385 號 1 樓)之負責醫師，自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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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與病患陳○華等人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由鄭永豐中醫師於

病患未實際就診時偽造病患不實就診記錄並開立診斷證明書，再由各該病患

給付鄭永豐金錢以換取等額之就診收據後，將該等不實診斷證明書、就診收

據向各保險公司詐領保險給付，另鄭永豐再以不實就診紀錄向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申請健保醫療給付共 23萬 2275點。 

二、  是項案件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以 107 年度偵字第 7263 號、108 年度偵字

第 4789號、108年度偵字第 9499號及 109年度偵字第 11531號緩起訴處分

書為緩起訴處分確定。 

三、 案經被懲戒人鄭永豐於 111 年 11 月 24 日提出書面答辯，內容略以：「…

已對自己犯的錯誤深感懊悔，配合檢警單位偵辦。我已與保險公司和解並

賠償上百萬元的費用，本人也經健保署停止特約一年，並向健保署繳清罰

款，…我以此教訓為誡，以此事件為警，不會再犯，請委員從輕處分」，

並於 111年 12月 9日到會陳述意見。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 醫師法第 25條規定：「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

付懲戒：（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務機會之

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四）

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 4款及第 28條之 4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

正當行為。」；第 25條之 1規定：「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

（二）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

或停業 1個月以上 1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

前項各項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二、 本案已依醫師懲戒辦法相關規定，通知被懲戒人提出答辯或於 111年 12月

9日開會時到會陳述，本案經被懲戒人提出答辯及到會陳述，其內容本會業

於審酌，併此敘明。 

三、 綜上論結：本案審酌被懲戒人之違規情節，被付懲戒人有醫師法第 25條第

2款所規定之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爰處以醫師法第 25

條之 1第 1項第 2款之懲戒處分如主文。 

                    醫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委員      廖 慶 龍  

                                      委員      彭 德 桂  

                                      委員      楊 奕 先  

                                      委員      陳 穆 寬 (請 假 )  

                                      委員      楊 基 滐  

                                      委員      謝 明 憲  

                                      委員      吳 祥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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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張 克 士  

                                      委員      陳 振 吉  

                                      委員      葉 玲 秀  

                                      委員      李 淵 源  

                                      委員      廖 慧 珠  

                                      委員      楊 奕 強  

                                      委員      陳 志 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2 1 日                                            

被懲戒人如對本決議不服，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日內請求覆審。請求覆審，

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本會，由本會送交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覆審，逾期未聲請覆審

者，本案即行確定。 

                                         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 ῸṌ ᶱ  
主旨：本府前技士余文元(下稱余員)違反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經懲戒法院判決：

「余文元休職，期間壹年」，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懲戒法院111年度清字第71號判決辦理。 

  二、按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第5條規定略以，公務員受免除職務、撤職、剝奪、

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減俸、罰款處分，主管機關應即通知審

計機關，爰依規定將旨揭判決通知貴室。 

  三、又查公務員懲戒法第96條第1項規定：「懲戒法庭第一審懲戒處分之判決，因

上訴期間屆滿、未經合法之上訴、當事人捨棄上訴或撤回上訴而確定者，書記

官應即製作判決確定證明書，於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

效力。」是以，旨揭第一審判決應俟判決確定證明書送達本府之翌日起，始發

生懲戒處分效力。 

  四、另余員業於109年9月30日辭職，併予敘明。 
 
正本：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 

副本：本府行政處(請刊登公報，電子檔後送)、本府政風處、本府人事處（均含附件） 

 Ἴ ρ  ≡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5日 

府人考字第1120001042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2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3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4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5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6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7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18 

 
 

͵ ֠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度彰化縣稻草再

利用推廣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推廣應用分解腐化菌加速分解腐化稻草，並辦理宣導及示範等活動說明會。 

    (二)透過廣播電台推廣稻草再利用及相關政令宣導。 

    (三)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稽(巡)查工作。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鋒樺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12年彰化縣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計畫」。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7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低碳永續家園建構及規劃相關低碳措施。 

    (二)輔導本縣村里社區推動低碳永續行動項目。 

    (三)輔導本縣鄉鎮市、村里社區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評等」制

度。 

    (四)辦理因應氣候變遷教育培力活動。 

    (五)推動本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源輔導及查核計畫。 

 Ἴ ρ  ≡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0日 

府授環空字第1110497595號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0日 

府授環空字第11104980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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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度彰化

縣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減量及潔淨燃料輔導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本縣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防制設備查驗、設備元件相關查核及檢測作

業。 

    (二)執行本縣加油站查核及檢測工作。 

    (三)執行本縣有害空氣污染物檢測作業。 

    (四)執行本縣公私場所之表面塗裝業清查作業。 

    (五)執行本縣汽車保養廠烤漆爐調查作業。 

    (六)執行本縣公私場所空污費申報、審查及現場查核作業。 

    (七)辦理加油站管制、空污費徵收及排放量申報與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相關說明

會。 

  三、另本縣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防制設備查驗、設備元件、加油站及有害空氣污

染物檢測作業，委由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美謙德環保股份有限公司、衛宇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告本縣鹿港鎮鹿雅段0158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染管制

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第16至19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及

本縣環境保護局「111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彰化縣」執

行「民眾陳情及緊急應變工作」調查結果。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3日 

府授環空字第1110499172號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8日 

府授環水字第1110499440號 

附件：場址明細表及套繪圖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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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址名稱及地號：同旨揭地號 

  二、場址面積：共0.1669公頃。 

  三、場址現況概述：農業使用。 

  四、污染物及污染情形：土壤中重金屬濃度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五、其他重要事項：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居民健康，特劃定為土壤

污染管制區。 

    (二)自公告之日起，污染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人或人為活動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第17至19條規定予以管制。 

    (三)管制項目： 

      １、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２、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３、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４、禁止種植食用農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 

      ５、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並得限制人員進入，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畫或其

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為。 

      ６、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或地下水

抽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始得實施。 

  六、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第41條第1

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 

  七、如不服本府所為處分，應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先送本府重新審查

後，由本府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 

 Ἴ 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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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鹿雅段 0158-0000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pH 120 175 2.5 300 260 130 

LY158-S01 196160 2666539 0.1669 － 342 140 1.94 361 935 179 
 

 A B C D 

X 196146 196164 196195 196174 

Y 2666548 2666590 2666580 2666527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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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政部最

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4.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以"橘底、粗體、底線"標示；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以"紅底、

粗體、斜體"標示。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彰化縣鹿港鎮鹿雅段 0158-0000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鹿雅段 0158-0000 0.1669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維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彰化縣移動污染

源科技執法稽查管制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監(檢)測事宜，並配合本縣警察單位及監理單位執

行聯合稽查作業。 

    (二)辦理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檢舉案件。 

    (三)辦理民眾陳情噪音案件監測事宜。 

    (四)本縣移動式一般地區環境音量與道路交通音量監測站之音量監測作業。 

    (五)辦理非游離輻射發射源之相關監測作業。 

    (六)辦理噪音防制相關宣導作業。 

    (七)辦理固定式聲音照相科技執法設備設置位址選址、場勘及用電申請相關作

業。 

    (八)執行公私場所環境污染公害陳情案件巡查輔導。 

 Ἴ ρ  ≡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3日 

府授環空字第11105144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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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度彰化縣柴油車

排煙檢測站操作維護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本縣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田中站、彰濱站之柴油車排煙檢驗、TAF

認證及相關檢測儀器與設備維護、品保品管及校正作業。 

    (二)利用車籍資料連線查詢系統，辦理柴油車資料查詢、禁動、解動等相關作業。 

    (三)以目視或導入數位科技影像判煙或光學分析等科技執法技術辦理柴油車車

輛判煙及後續通知檢、陳情案件查驗、柴油車路邊攔檢排煙檢測與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查驗(含跨縣市聯合稽查)等後續行政處分作業。 

    (四)辦理柴油車及施工機具場站排煙檢驗作業。 

    (五)辦理疑涉有非法地下油行之潛勢地點、柴油車輛、船舶、施工機具等移動污

染源油品硫含量取樣送驗工作。    

    (六)推動柴油車自主管理及保檢合一措施，並輔導機關、事業及營建工地透過承

攬契約及門禁管制柴油車輛或成立環保車隊  

    (七)辦理本縣柴油車輛與施工機具自主管理標章印製、判定核發及自主管理標章

期限屆滿車輛定期通知檢測相關作業。  

    (八)規劃授權本縣保養廠執行核發柴油車輛自主管理標章制度，並辦理已認證保

養廠現場查核等作業。  

    (九)規劃評估推動本縣空氣品質維護區相關作業、協助辦理相關法制程序所需行

政作業與空氣品質維護區告示牌製作與相關儀器架設等事宜。     

    (十)辦理柴油車污染防制等相關宣導作業。 

  三、另油品硫含量檢測項目委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之合格檢驗測定機構上準環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北彰化

水質自動連續監測維護及相關系統管理計畫」事項。 

依據：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4日 

府授環水字第1120000872號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3日 

府授環空字第11105135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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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2年 1月 29日至 113年 1月 28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本縣既有水質自動連續監測站維護保養與校正工作。 

    (二)辦理北彰化水質監測網預警及水污染源追蹤管理系統平台維護管理作業及

相關監測數據分析。 

    (三)即時監控領有特登對象及重大違規對象廢水排放情形及現場查核，協助辦理

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系統穩定操作。 

    (四)執行本縣既有水質感測器應用及維護保養與校正作。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健

興路 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 314。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度彰化縣移動污

染源稽查管制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機車攔檢、巡查等稽查管制作業。 

    (二)執行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作業。 

    (三)辦理機車通知檢測、告發、裁處及罰款催收等相關作業。 

    (四)辦理機車排氣檢驗站新設、展延換證及查核等相關作業。 

    (五)配合受理民眾檢舉有污染情形車輛之檢測通知及核撥獎勵金等相關作業。 

    (六)辦理機車汰舊及低污染車輛補助相關審查作業。 

    (七)辦理停車怠速熄火稽查管制作業。 

    (八)透過車籍資料連線查詢系統，辦理車輛禁動、解動作業。 

    (九)宣導移動污染源管制相關法規與成果。 

    (十)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稽(巡)查業務。 

 Ἴ ρ  ≡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4日 

府授環空字第11200000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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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彰化縣畜牧業綜合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 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1年 12月 14日至 112年 12月 13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盤點及檢討本縣畜牧業污染風險等級。 

    (二)盤點重點河川各類污染源之基線資料、分布情形，針對各類污染源提出稽查

管制及污染削減執行行策略方案。 

    (三)辦理重點河川或其他指定河川畜牧業分級稽查管理作業。 

    (四)辦理重點河川或其他指定河川列管畜牧業污染診斷改善作業。 

    (五)辦理水質採樣、樣品檢測與其他配合事項。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彰化市

健興路 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 310。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翌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度彰化縣空氣污

染等陳情案件稽查管制暨健全稽查專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援量能計畫」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環境公害污染防制稽(巡)查及污染源查核。 

   (二)辦理資源回收業者管理重點稽(巡)查取締工作。 

   (三)執行一次用產品稽(巡)查。 

   (四)污染排放監控查核。 

   (五)辦理本局執行有關環境污染公害陳情案件稽(巡)查所需之空氣等各項環境品

質稽查監(檢)儀器及氣象儀器(如風速風向儀器等)校正，檢定作業。 

  (六) 協助接聽陳情電話。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7日 

府授環稽第1120006707號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6日 

府授環水第11200017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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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科。（地址：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3樓 稽查科 電話：04-7115655分機 802）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大立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執行「彰化縣112年公廁及孳生源巡檢暨宣導

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2年1月1日至112年11月15日。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建檔公廁資料盤點、評鑑及巡查作業。 

    (二)辦理中央各部會空地空屋病媒蚊孳生源巡查及防治業務。 

    (三)辦理環保業務宣導會。 

    (四)協助辦理本縣戒檳班相關業務。 

    (五)辦理優質公廁及美質環境推動計畫。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彰化縣彰

化市健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411。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上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2年彰化縣資源回收

綜合管理計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7日 

府授環廢字第1120008623號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7日 

府授環工字第1120008399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27 

    (一)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 

    (二)辦理資源回收責任業者及販賣業者管理重點巡查取締工作。 

    (三)辦理資源回收物排出組成及含量分析工作。 

    (四)推動資源回收形象改造作業、關懷計畫與村里資源回收站之輔導、推廣及精

進工作。 

    (五)加強辦理多元化資源回收宣導相關工作。 

    (六)協助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考核工作，並建立轄內完整績效考核制度。 

    (七)協助推動學校、社區或大廈等資源回收工作。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工程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622。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 ῸṌ ͵֠  
主旨：公告本縣112年度彰化縣淘汰高車齡機車及新(換)購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為建構「美好彰化 希望城市」並鼓勵縣民淘汰老舊機車改用低污染之電動機

車，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所稱高車齡機車，係指於民國99年12月31日(含)前出廠之燃油機車。 

三、本計畫所稱電動機車，指於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期間新購置可掛牌

之電動機車 (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且新車領牌車籍須設於本縣。 

四、機車應於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期間完成報廢(以監理站資料為準)，

且機車車籍及車輛所有人設籍至報廢日止，皆應已設於彰化縣連續1年以上，

車輛報廢日其所有人須為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及行政法人等公務單位，所申請之車輛皆

不予補助。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售商，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

者，所新(換)購之電動機車不予補助。 

五、本計畫所稱淘汰高車齡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及新購電動機車項目，每項每人限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5日 

府授環空字第1120000020號 
附件：112 年度彰化縣淘汰高車齡

機車及新(換)購電動機車

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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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1輛。 

六、本計畫所稱淘汰高車齡機車及淘汰高車齡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項目，每輛高車

齡機車僅限申請一項補助。 

七、本計畫各項機車補助對象條件詳附表二。 

八、委託申請之案件，應由申請者填寫授權書指定受託人(限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親

屬)並以為受款人；繼承人申請案件，應由全體繼承人委託其中一名繼承人提

出申請並以為受款人。 

九、本計畫申請補助方式:(一)線上申請。(二)紙本申請。應檢具文件項目詳附表

三，申請表如附件，其內容、簽名及蓋章應清晰可辨。 

十、本計畫申請補助收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3年1月10日止。網路線上申請

者，以本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縣環保局)機車補助系統收件日為準，紙本

申請者以本縣環保局收件戳章日期為準，逾期將不予受理；申請者於送件前應

確實核對申請資格條件，且檢附完整資料供查驗，送達本縣環保局提出申請，

未依規定填寫及檢附資料不全者，本縣環保局將不受理，逕予退回申請文件，

並不予保留名額。補助項目及金額如附表一。 

十一、補助順序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不予補助。 

十二、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本縣環保局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三十元）後，

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者檢附之存摺封面影本所示帳號，若為退匯再

匯，手續費採累計扣除。前項申請者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

續費。 

十三、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餘補助對象補助所得應列單

申報其他收入，並由本縣環保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十四、申請者重複申請或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補助者，

本縣環保局應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反還補助款。 

十五、本計畫如有異動，本縣環保局得公告修正之。 

十六、補助申請表及相關資訊詳本縣環保局網站補助專區網頁 

(https://moto.chepb.gov.tw/) 查 詢 或 撥 打 服 務 專 

線 :04-7115655分機238洽詢。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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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彰化縣淘汰高車齡機車及新(換)購 
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一、為改善本縣空氣品質及加速淘汰高污染機車，由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

縣環保局）辦理民眾淘汰老舊機車、淘汰換購及新購電動機車之相關補助作業，

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所稱高車齡機車，係指於民國99年12月31日(含)前出廠之燃油機車。 

三、本計畫所稱電動機車，指於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期間新購置可掛牌之

電動機車(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且新車領牌車籍須設於本縣。 

四、機車應於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期間完成報廢(以監理站資料為準)，且

機車車籍及車輛所有人設籍至報廢日止，皆應已設於彰化縣連續1年以上，車輛

報廢日其所有人須為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及行政法人等公務單位，所申請之車輛皆不予補

助。 

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售商，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所新(換)

購之電動機車不予補助。 

五、本計畫所稱淘汰高車齡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及新購電動機車項目，每項每人限購

1輛。 

六、本計畫所稱淘汰高車齡機車及淘汰高車齡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項目，每輛高車齡

機車僅限申請一項補助。 

七、本計畫各項機車補助對象條件詳附表二。 

八、委託申請之案件，應由申請者填寫授權書指定受託人(限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親屬)

並以為受款人；繼承人申請案件，應由全體繼承人委託其中一名繼承人提出申請

並以為受款人。 

九、本計畫申請補助方式: 

(一)線上申請。 

(二) 紙本申請。 

應檢具文件項目詳附表三，申請表如附件，其內容、簽名及蓋章應清晰可辨。 

十、本計畫申請補助收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3年1月10日止。網路線上申請者，

以本縣環保局機車補助系統收件日為準，紙本申請者以本縣環保局收件戳章日期

為準，逾期將不予受理；申請者於送件前應確實核對申請資格條件，且檢附完整

資料供查驗，送達本縣環保局提出申請，未依規定填寫及檢附資料不全者，本縣

環保局將不受理，逕予退回申請文件，並不予保留名額。 

本計畫補助項目金額如附表一。 

十一、補助順序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不予補助。 

十二、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本縣環保局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三十元）後，以

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者檢附之存摺封面影本所示帳號，若為退匯再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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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採累計扣除。 

前項申請者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十三、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餘補助對象補助所得應列單申

報其他收入，並由本縣環保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十四、申請者重複申請或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補助者，本

縣環保局應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反還補助款。 

十五、本計畫如有異動，本縣環保局得公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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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ῸṌ ͵֠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2年水污費徵收查核暨畜牧

廢水氨氮回收推動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水污染防治費徵收之管理、執行、查核及輔導等作業。 

    (二)協助辦理河川水質每月及每季採樣。 

    (三)輔導畜牧場提出「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 

    (四)輔導畜牧業申請符合放流水標準之水資源回收澆灌植物。 

    (五)畜牧業資源化運作追蹤及成效分析。 

    (六)輔導畜牧業推動資源化工作及諮詢服務。 

    (七)針對本縣已核可且實際澆灌之畜牧場協助進行檢測。 

    (八)關鍵測站上游畜牧業現場巡查。 

    (九)辦理法規宣導說明會、沼液沼渣運用推廣宣導會、村里宣導會或協商會議。 

    (十)配合環保署考核作業辦理相關業務。 

    (十一)檢討本縣已公告總量管制區執行成效。 

    (十二)辦理自來水淨水場水源水質、自來水水質處理藥劑、供飲用之非自來水(水

井、山泉水及其他) 、包盛裝水水源水質之採樣工作，及公私場所飲用水

設備維護管理查核及水質採樣與其他配合事項。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彰化

市健興路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312。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 ῸṌ ͵֠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埤頭都市計畫 （原『批發市場用地、部分道路用地』變

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4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1月26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埤頭鄉公所供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3日 

府建城字第1110494832號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5日 

府授環水字第11200008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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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12年1月13日下午2時整於埤頭鄉公所。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意見表

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埤頭鄉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

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告修正彰化縣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並自111

年12月30日起生效，原111年6月13日府工規字第1110209453號公告廢止。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3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公益及安全之需要，公告除禁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

定距離範圍外，距地表高度不逾四百呎之區域，禁止或限制從事遙控無人機飛

航活動之區域、時間及其他事項如附件。 

  二、遙控無人機操作人遵守事項： 

    (一)遙控無人機操作人應遵守「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及相關

規定，並於本公告附件所載禁止或限制之區域、時間及其他事項外從事遙控

無人機飛航活動。 

    (二)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於本公告附件所載禁止或限制之區域、時間及

其他事項內執行業務者，應依「民用航空法」第 99條之 13第 4項及「遙控

無人機管理規則」第 31條之規定，申請本府會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

始得為之。遇不可抗力之情況時，其申請期限得不受活動日十五日前提出申

請之限制。 

    (三)依「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9第2項規定，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或操作人應負使

用安全、風險管理及法規遵循等責任。 

    (四)遙控無人機操作人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時，依「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

14第1項及「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應遵守下列事項： 

      １、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實際高度不得逾距地面或水面四百呎。 

      ２、不得以遙控無人機投擲或噴灑任何物件。 

      ３、不得裝載依「民用航空法」第43條第3項公告之危險物品。 

      ４、依「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7所定規則之操作限制。 

      ５、不得於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8日 

府交管字第1110488801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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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不得於日落後至日出前之時間飛航。 

      ７、在目視範圍內操作，不得以除矯正鏡片外之任何工具延伸飛航作業距離。 

      ８、操作人不得在同一時間控制二架以上遙控無人機。 

      ９、操作人應隨時監視遙控無人機之飛航及其周遭狀況。 

     １０、應防止遙控無人機與其他航空器、建築物或障礙物接近或碰撞。 

     １１、應遠離高速公路、快速公(道)路、鐵路、高架鐵路、地面或高架之大眾

捷運系統、建築物及障礙物三十公尺以上。 

     １２、不得於移動中之航空器、車輛或船艦上操作遙控無人機。 

     １３、最大起飛重量未逾二十五公斤且裝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最大飛行速

度每小時不得超過八十七海浬或一百六十公里。 

     １４、延伸視距飛航者，最大範圍為以操作人為中心半徑九百公尺、相對地面

或水面高度低於四百呎內之區域，且目視觀察員應與遙控無人機保持目

視接觸，並提供操作人必要之飛航資訊。 

    (五)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時，除應遵守「民用航空法」及「遙控無人機管理

規則」有關註冊、檢驗、人員操作證等相關之規定外，其他法規對遙控無人

機飛航活動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三、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或操作人違反本公告事項者，本府將依「民用航空法」第

118條之2規定，禁止活動，並最高處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

沒入遙控無人機。 

  四、本縣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禁限航區域，已同步上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

機管理資訊系統網頁(https://drone.caa.gov.tw/)供民眾查詢。 

  五、本縣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禁限航區域座標，請至「彰化縣政府交通處網頁-業

務專區-遙控無人機專區」下載。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告廢止彰化縣和美鎮「松旺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02346號」(和美鎮大雅段

1157、1207地號）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1張。 

依據：和美鎮公所111年12月27日和鎮農字第1110028618號函及畜牧法第8-1條。 

公告事項：本縣和美鎮「松旺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02346號」申請歇業，廢止其畜牧

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5日 

府農畜字第1110514458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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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松旺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202346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條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 ῸṌ ͵֠  

主旨：公告廢止彰化縣伸港鄉「焜耀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1340號」(伸港鄉溪底

段106-10地號(重測後為定興段706地號))及「陳伯彰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

216047號」(伸港鄉新港段2322地號)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2張。 

依據：伸港鄉公所111年12月27日伸鄉農字第1110016798號函、陳君111年12月28日申

請書及畜牧法第8-1條。 

公告事項：本縣伸港鄉「焜耀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1340號」及「陳伯彰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216047號」申請歇業，廢止其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

(詳如附件清冊) 

 Ἴ ρ  ≡   
   Ἴ Ẩ в  ϒ ӥ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焜耀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11340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條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陳伯彰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216047號 

以下空白   

 
· ῸṌ ͵֠  

主旨：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外國人YULI ASTRIANA(護照號碼：AU344352，以下簡 

稱Y君)之本府 111年 7月 15日府勞外字第 1110257764號裁處書。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5日 

府農畜字第1110514506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4日 

府勞外字第1110514874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 期 
 

43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Y君因於 110年 8月 10日未經雇主申請許可，即受僱於非法雇主金泰德興業有

限公司從事包裝塑膠碗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本

府業以 111年 7月 15日府勞外字第 1110257764號書函依法裁處在案，因 Y 君

曾於 109年 9月 2日發生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又於 110年 11月 16日再度

失聯未歸（二度失聯），至今尚未被查獲，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

序法第 7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Y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 100號 8樓；電話：04-7532450)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1項第 1款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辦理「社頭鄉連接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聯外道路拓寬工程(非

都市土地)」用地徵收公告及發價通知函予所有權人蕭懷西及其全體繼承人等

（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案工程奉內政部111年11月9日台內地字第1110142710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

縣社頭鄉仁美段850-1地號等4筆土地，合計面積0.014498公頃，本府111年11

月15日府地權字第1110441735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11月24日府地權字第

1110458461、1110458461A號函通知各權利關係人辦理補償費發放事宜，惟因

本府向戶政及稅務單位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處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

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路2

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送公示送達清冊 1份。 

 Ἴ ρ  ≡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4日 

府地權字第1120001143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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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ῸṌ ͵֠  
主旨：公告核發章志鵬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1彰縣字第 00522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5條。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章志鵬。  

 二、及格證書字號：(103)專普紀字第 000393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2)彰縣字第 00522號。 

 Ἴ ρ  ≡ 

   
 
· ῸṌ ͵֠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辦理「東西向快速公路台76線(16K+607-20K+890)西湖至瓦磘路

段新建工程(非都市土地)」用地徵收公告及發價通知函予所有權人施蓄、陳天

財及其全體繼承人等（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案工程奉內政部111年10月27日台內地字第1110266638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

縣埔鹽鄉成功段24地號內等21筆土地，合計面積0.416673 公頃，本府111年11

月14日府地權字第1110439613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11月23日府地權字第

1110458095、1110458095A(福興鄉)及同年11月23日府地權字第1110458257、

1110458257A(埔鹽鄉)號函通知各權利關係人辦理補償費發放事宜，惟因本府

向戶政及稅務單位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處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

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路2

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送公示送達清冊 1份。 

 Ἴ ρ  ≡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4日 

府地權字第1120000995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1份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0日 

府地價字第11200128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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